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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配合指導教授協助博士生使能專心於課業及研究，並鼓勵博士生參與教學、

研究及行政工作，汲取相關經驗，特訂定「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」（以

下簡稱本措施）。 

二、 凡本校一至五年級之非在職博士生，經指導教授簽定同意書後，於指導期間，由指

導教授協助每人每月領取新台幣 30,000元之助學金。助學金來源如下： 

(一) 由博士生主動申請： 

1.入學前：教育部臺灣獎學金、外交部臺灣獎學金。 

2.入學後：教學助理獎學金、外國學生獎學金。 

(二) 由學校申核，博士生毋須申請： 

1.研究生助學金：依本校「研究生助學金實施細則」辦理。 

2.政府機關（構）補助之獎助學金：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學生獎助學金、國際共

同人才培育計畫學生獎助學金、新南向培英專案計畫獎學金等。 

3.研究計畫項下獎助學金：指導教授協助博士生爭取上述助學金後，其差額應

由指導教授（含主指導或共同指導教授）之計畫經費支應。 

4.其他助學金：前第 3目指導教授計畫經費無法補足之差額，得向系所、學院

或研究中心爭取補助。 

前項所稱非在職，係指無專職工作；所稱博士生，係指本國學生及二年級以上之僑

外生，不含已依本校「研究所外國學生及僑生入學補助辦法」領取生活助學金之一

年級僑外生。 

三、 依本措施領取助學金之博士生須完成註冊手續；中途休學者，自休學月份起停發。 

四、 本措施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